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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志邦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邦家居”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对志邦家居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33号）同意注册，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6,700,000张，每

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70,000,000.00元，扣除不含税

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7,656,132.0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2,343,867.92

元。该募集资金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5年 3月

25日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25〕5-1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相关

的子公司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

资金实施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披露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情况，公司对募投项

目募集资金投资额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的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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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1
清远智能生产基地

（一二期）建设项目
60,984.80 40,851.27 32,888.03

2 数字化升级项目 9,660.37 8,383.12 3,112.05

3 补充流动资金 17,000.00 17,000.00 17,000.76

合计 87,645.17 66,234.39 53,000.84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

途及总体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经审慎研究，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涉及延期的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清远智能生产基地（一二期）建设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 月 31日

2 数字化升级项目 2026年 6月 30日 2027年 12 月 31日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1、清远智能生产基地（一二期）建设项目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阶段性承压，新房及二手房成交量下降，定制家居行业

增长驱动力阶段性受到抑制。同时，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费能力减弱，消费

者阶段性减少或延迟家居装修的消费支出，导致定制家居市场需求增长有所放缓，

市场竞争加剧。公司本着合理、节约原则，根据业务实际市场开拓和经营发展情

况有序推进项目建设。为避免产能闲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保护公

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审慎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5

年 12月 31日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数字化升级项目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迭代速度较快，为确保项目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更好地利用新的数智化技术赋能企业管理，公司结合技术发展和公司产能建设进

度，基于审慎性原则分步实施该项目。随着公司生产基地建设进度的阶段性调整，

为确保数字化系统与实际生产流程、硬件设施的高度协同，避免信息化资源前置

投入造成的闲置或衔接不畅，故相应顺延该项目的实施时间，以实现智能制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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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推进。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审

慎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6年 6月 30日延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

（三）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等法规要求,加强对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优化资源配置，合理统筹，

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后续建设，推动募投项目的按期完成。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整家一体化战略的深化以及对行业未来市场需求的进一步研

判，为打造更具前瞻性和竞争力的智能制造基地，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用途及总体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经审慎研究，拟对清远智能生

产基地（一二期）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金额
调整前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建设投资 59,909.41 40,851.27 40,851.27

1.1 建筑工程费用 27,820.25 14,727.55 26,314.23

1.2 设备购置费用 30,344.24 26,123.72 14,537.04

1.3 预备费 1,744.93 - -

2 铺底流动资金 1,075.38 - -

合计 60,984.79 40,851.27 40,851.27

（二）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一方面，为适应公司整家一体化战略落地与整家展厅体验升级的需求，公司

适度增加建筑工程和装修部分投入，对部分建筑材料和装修标准进行优化提升，

通过采用模块化设计和装配式结构、提高环保节能建材标准、优化车间功能动线

等方式，打造符合绿色工厂认证的高标准、现代化生产基地，同时提升整家一体

化展厅建设标准，展示新一代整家产品的体验空间，为客户提供沉浸式的整家场

景解决方案展示，强化品牌形象与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公司结合现有整体产

能情况拟对设备方案进行优化，为避免产能闲置，暂缓部分设备投入，并合理缩

减部分设备预算，通过设备资源共享与技术改造，提升设备柔性生产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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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设备利用率，从而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五、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对公司

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是公司根据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业

务布局，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总体投资规模，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在项目未来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

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日召开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审计委

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未改变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和投资规模，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日召开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结合目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董事会同意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清远智能生产基地(一二期)

建设项目”、“数字化升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并对“清

远智能生产基地(一二期)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

七、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认为：

志邦家居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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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

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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